
按 照 《劳 动 合 同
法》 第46条规定，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向
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
该规定并未为离职经济
补偿金的支付附设其他
条件 。 杨婉羽 （化名 ）
与公司因协商调整工作
岗位无果离职后， 公司
要求她必须履行竞业限
制义务， 否则， 不予支
付离职经济补偿。

杨婉羽认为， 离职
经济补偿对她的离职行
为即解除劳动关系给付
的经济补偿， 与她是否
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无
关。 公司的要求属故意
混淆离职经济补偿与竞
业限制补偿的区别， 意
在规避自身应当担负的
法定义务。

法院认为， 在劳动
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
下， 经济补偿金的给付
即具有必要性和确定
性。 本案中， 公司在约
定的经济补偿金的支付
时间到来之时， 杨婉羽
是否能够完全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尚存在不确定
性， 因此， 公司的主张
缺乏逻辑 。 3月 15日 ，
二审法院判决支持杨婉
羽的请求。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职工因协商调岗无果选择离职

读者赖娟娟近日向本报反映
说， 因女儿突发高烧， 她没顾上
请假即将其送往医院医治。 而公
司以她迟到两小时、 严重违反企
业规章制度为由， 决定解除与她
的劳动合同 。 她无奈提起诉讼
后， 法院判决撤销了公司的解聘
行为。

她想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她与公司事关劳动合同的权利义
务能自行恢复吗？

法律分析
赖娟娟与公司事关劳动合同

的权利义务应当自行恢复。
《劳动合同法 》 第 39条规

定 ：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1）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
符合录用条件的； （2） 严重违
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3）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
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4） 劳动
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
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
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人单位
提出， 拒不改正的； （5） 因本
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

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6） 被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53条也规定： “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等处理， 或者因其他原因解
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 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
追索劳动报酬、 养老金、 医疗费
以及工伤保险待遇 、 经济补偿
金、 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
件， 给付数额不当的， 人民法院
可以予以变更。”

结合本案， 正因为赖娟娟只
是偶尔迟到且事出有因 ， 并非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 决定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违法， 法院据此撤销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无不当。
而《民法典》第155条规定：“无效
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
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 即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自法院判决生
效之日归于消灭， 并自始无效。
因此， 赖娟娟与公司之间的权利
义务自行恢复至行为发生前的状
态。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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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调整协商无果
职工离职追讨补偿

杨婉羽于2016年8月13日入
职公司， 担任招商部经理职务。
双方签订的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
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
日， 其月工资标准为21000元。

2020年9月6日， 公司与杨婉
羽签订 《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
其应承担竞业限制义务， 期限为
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双方解
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12个月。

2022年9月17日 ， 双方因工
作 岗 位 调 整 不 能 达 成 一 致 ，

遂 协 商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并 签 订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其中载
明： ……2.在杨婉羽履行本协议
各项义务的基础上 ， 公司同意
2022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给付经
济补偿金70500元 。 ……4.杨婉
羽确认双方不存在任何劳动争
议， 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公司提出
索赔或其他要求， 不提起劳动仲
裁、 诉讼事项。 5.妥善办理工作
交接、 离职手续， 移送并归还办
公用品 、 各类资料 、 财务借款
等。 解除日即2022年9月17日后，
杨婉羽同意继续双方已签订的
《竞业限制协议》。

2023年7月30日 ， 公司申请
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裁决杨婉羽
支付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56
万元 、 返还公司竞业限制补偿
金。 经审理， 仲裁裁决杨婉羽支
付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8万
元， 驳回公司的其他申请请求。
杨婉羽不服该裁决， 已诉至法院
另案处理， 该案尚在审理中。

2023年9月13日 ， 杨婉羽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要求公司向其
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70500元。 仲裁裁决支持杨婉羽
的请求 ， 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
院。

公司提供格式条款
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庭审中， 公司提交视频光盘
证明杨婉羽于2022年10月24日到
竞争企业工作， 违反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及竞业限制。 杨婉羽认可
视频的真实性， 但称不能证明系
违反竞业限制行为， 且竞业限制
的违反与本案无关联性。

关于离职过程， 公司主张杨
婉羽不适合管理岗， 协商将其调
整至专业岗， 协商过程中其提出
离职， 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
于公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 杨
婉羽称相关内容不能与其陈述一
一对应， 主张其因与总监发生争
吵， 总监找其谈话予以劝退， 其
提出按法律规定补偿7个月工资，
最终协商给3个月工资。

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及陈
述， 一审法院认为， 劳动关系的
解除系因公司与杨婉羽协商调
岗， 杨婉羽未同意后， 双方协商
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解除劳动
合同协议书》 系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故该协议合法有效，
双方均应当按照约定履行相关义

务。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约

定公司于2022年10月31日前支付
经济补偿金的条件是杨婉羽履行
该协议各项义务 。 这里的 “义
务 ” 主要是本协议第5条约定 ，
即妥善办理工作交接 、 离职手
续， 移送并归还办公用品、 各类
资料、 财务借款等。 解除日后，
杨婉羽同意继续履行 《竞业限制
协议》。

根据双方签订的 《竞业限制
协议》， 竞业限制期为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及解除劳动关系后12个
月 ， 结合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书》 第2条约定的经济补偿金支
付时间可知， 经济补偿金的支付
时间在先， 且远早于竞业限制期
的终止日。 也就是说， 若以竞业
限制义务的履行作为经济补偿金
的支付条件， 则该条件并非明确
稳定、 合理有效。

综合 《竞业限制协议》 《解
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约定的履行
期限、 劳动关系解除的起因系公
司为杨婉羽调岗未果、 离职后违
反竞业限制行为本身的性质及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 所使用
的词句等因素， 一审法院认为，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中约定
的 “义务” 并非竞业限制义务，
而是杨婉羽同意继续接受 《竞业
限制协议》 的约束。 而另案中，
公司已就杨婉羽违反 《竞业限制
协议》 要求其赔偿损失， 基于同
一行为， 作为提供 《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 格式条款的一方， 公
司亦要求不予支付杨婉羽解除劳
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
于法无据。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杨婉羽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70500元， 驳回公司的诉讼请
求。

应否给付经济补偿
不能捆绑竞业协议

公司上诉称， 其与杨婉羽经
协商一致签订 《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 合法有效。 该协议第2条
明确约定了支付补偿金的条件，
包括杨婉羽应当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 而杨婉羽在竞业限制期限内
违反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约
定入职竞争单位。 在杨婉羽未履
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前提下，
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而一
审法院以公司作为提供格式合同
的一方， 判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金于法无据。
杨婉羽辩称， 她与公司经协

商解除劳动合同， 公司应当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6条第2项规定
向她支付经济补偿 ， 而公司在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 中设置
条款排除其依法享有经济补偿的
权利， 不公平。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
点系杨婉羽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是
否系公司向杨婉羽支付解除劳动
关系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

其一，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书》 系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劳动关
系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 其目的
和结果是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
系； 况且，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
偿金具有补偿性和救济性特征，
在案涉劳动关系已解除且 《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书》 的目的已经达
成的情况下， 经济补偿金的给付
具有必要性和确定性。

其二， 根据双方 《解除劳动
合同协议书》 约定， 双方劳动关
系于2022年9月17日解除且公司
于2022年10月31日之前向杨婉羽
支付经济补偿金， 该支付时间节
点系经双方协商一致， 明确而具
体， 并不能就此成为约束除达到
解除劳动关系之目的以外其他事
项的时间标准。

其三， 《解除劳动合同协议
书》 第5条明确约定， 解除日后
杨婉羽同意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
务， 而有关竞业限制期终止日的
约定晚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
间。 即在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
到来之时， 杨婉羽是否能够完全
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限制义务尚
存在不确定性。 故公司主张以杨
婉羽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制约经济
补偿金的支付， 缺乏逻辑。

其四， 从 《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书》 的订立目的来看， 该协议
第2条约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前提应理解为 ， 杨婉羽应履行
“办理工作交接、 离职手续， 移
送并归还办公用品、 各类材料 、
财务借款等” 为达成双方解除劳
动关系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之目
的的义务。

综上， 本案的审理不以杨婉
羽是否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相关
认定为前提， 公司以杨婉羽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为由上诉主张不予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依据不足。 鉴于一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
院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
原判。

编辑同志：
我今年65岁， 每月领取

的养老金有7000多元。 我老
家在农村并有两个弟妹， 由
于他们的家境都不好， 我就
经常用养老金接济一下他
们， 每年给每人接济的金额
累计约 1.2万元 。 没想到 ，
老伴对此意见很大， 并定下
所谓的 “家规”： 我每月的
养老金只能留下800元零花
钱 ， 余下的全部交给她管
理。

请问： 老伴的这种要求
合法吗？

读者： 李俊福

李俊福读者：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二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
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
夫妻共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二） 生
产 、 经营 、 投 资 的 收 益 ；
（ 三 ） 知 识 产 权 的 收 益 ；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

至于哪些属于其他应当
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 （一）》 第二十五条的规
定， 包括下列财产： （一）
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
收益； （二） 男女双方实际
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
贴、 住房公积金； （三） 男
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
得的基本养老金、 破产安置
补偿费。 很显然， 你每月领
取的养老金是你和老伴两人
的共同财产。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夫妻
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
的处理权。” 对该规定应当
理解为： 第一， 夫妻共同财
产的性质是共同共有， 而不
是按份共有， 夫妻对全部共
同财产， 应当不分份额地享
有平等的占用、 使用、 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 不能根据夫
妻双方经济收入的多少来确
定其享有共同财产所有权的
多少； 第二， 夫妻之间互有
日常家事代理权， 即夫或妻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使
用、 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时，
任何一方均有权作出决定，
而不必征得对方的同意。 第
三， 夫或妻一方非因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而对夫妻共同财
产作重要的处理决定， 夫妻
之间应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
意见。 未经对方同意， 任何
一方不得擅自处分。

本案中， 你用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的养老金接济你老
家的弟妹， 这并非属于家庭
或夫妻日常生活需要， 你是
无权自行决定的， 而应当征
得老伴的同意。 为防止你继
续用夫妻共同财产来接济弟
妹， 你老伴要求你交出大部
分养老金由她来管理， 此种
要求并不违法。

潘家永 律师

公司能以职工违反竞业协议拒付补偿吗？ 老伴要我上交养老金
这种要求是否合法？

法院撤销解聘决定，职工与公司的权利义务自动恢复


